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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投票日投票日投票日投票日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  中央支援中央支援中央支援中央支援  

 

6 . 1  選舉事務處依照以往選舉和補選的做法，在灣仔愛群商業大廈

的選舉事務處辦事處設立一個由該處人員當值的中央統籌中心，在投

票日監督選舉的各項安排。該中心為選民、候選人／代理人、選舉主

任／投票站主任及市民提供查詢、接受投訴和支援等一系列服務。投

票結束後，中央統籌中心遷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選舉事務處又在愛

群商業大厦設立一個數據資訊中心，目的在於收集相關的統計數據，

例如每小時投票率、點票結果，以及各個處理投訴單位收到的投訴的

數目和種類等資料，以便通過傳媒，定時向公眾發放信息。上述兩個

中心從投票開始至點票結束一直運作。  

 

6 . 2  中央統籌中心包括一個指揮台、五個援助台、一個傳媒查詢支

援站、一條查詢熱線，以及一個投訴處理中心。指揮台由總選舉事務

主任掌管，負責監督投票的整體運作。一號援助台負責處理與投票站

工作人員的重新調配、缺席人員的匯報和投票站工作手冊內容有關的

查 詢 。二 號援 助台 負 責 處 理與 投票 站 設備 的設 立或 運 送、 表格 的填

寫，以及提供民眾安全服務隊的服務等有關的查詢。三號援助台負責

處理與交通安排有關的查詢，以及對緊急支援服務的要求。四號援助

台負責處理與票站調查有關的查詢，而五號援助台則負責處理與卸下

投票箱安排有關的查詢。傳媒查詢支援站處理記者的查詢和定時向傳

媒發放信息。查詢熱線負責接聽市民的查詢，以及就選民登記或投票

資格方面的資料向投票站工作人員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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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設於選舉事務處海港中心辦事處的投訴處理中心，專責接收和

處理市民以電話、傳真或電郵方式直接向選管會提出，或由其他處理

投訴單位轉介往選管會的與選舉相關投訴。該中心的運作由選管會秘

書 處 投訴 組人 員負 責 ， 運 作時 間為 早 上七 時三 十分 至 晚上 十時 三十

分，與投票時間相同。第十三章載有經處理的投訴詳情。  

 

6 . 4  除了中央層面的指揮外，在地區層面方面，於 18 區民政事務

處工作的地區聯絡主任，被委任負責各投票站主任、有關選舉主任和

中央統籌中心之間的聯絡工作。民政事務處職員也獲委任為投票站職

員，駐守 18 區民政事務處，負責移除選舉廣告和處理其他與選舉有

關的投訴。  

 

6 . 5  此外，選舉事務處也分別為選管會、政制事務局、選舉主任、

律政司、政府新聞處、警務處、民眾安全服務隊、醫療輔助隊和該處

人員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中央點票站闢設工作區，以便他們在選舉

期間執行各自的工作。  

 

6 . 6  警務處和民眾安全服務隊在禁止拉票區、禁止逗留區、投票站

內，以及中央點票站內協助維持秩序。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  投票投票投票投票  

 

6 . 7  在投票日當天，共有 1 10 個投票站運作。投票由上午七時三十

分開始，至晚上十時三十分結束。  

 

6 . 8  整體而言，投票過程順暢，並無出現重大問題，投票率亦令人

鼓舞。當日共有 56 , 142 名選民前往投票站投票，佔有競逐的界別分

組／小組 20 4 , 64 6 名選民的 27 .4 3 %，而總投票率遠較二零零零年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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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 19 .4 9 % 和二零零五年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補選的 14 .9 5 % 為高。附錄七附錄七附錄七附錄七載有按界別分組／小組劃分的投票率。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  點票點票點票點票  

 

6 . 9  2 2 個有競逐的界別分組及一個有競逐的小組的點票工作於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的中央點票站進行。總選舉主任負責監督中央點

票站的整體運作。中央點票站設有 23 個點票區，每個點票區負責一

個有競逐的界別分組／小組，由各自的選舉主任監督工作。  

 

6 . 10  當投票於晚上十時三十分結束後，每個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在

警員護送下把所有投票箱運往中央點票站，而候選人／代理人亦可按

自己的意願一同護送。首個投票箱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十

二時四十五分左右由有關的選舉主任於中央點票站開啟，箱內的選票

由政制事務局局長、選管會主席和委員倒出。點票人員按個別界別分

組／小組分揀選票，然後與選票結算表進行核實，再把分揀好的選票

送交相關界別分組／小組的點票區，進行初步篩選，以人手把須由光

學標記閱讀機掃描及須以人手處理的選票分開。實際的點票工作，於

中央點票站在候選人和代理人面前進行，由光學標記閱讀機處理 (已

篩選為須經人手處理者除外 )。  

 

6 . 11  在 5 6 , 14 2 張已投選票中， 17 9 張明顯無效 (1 78 張沒有填劃、

一張註明“未用” )。根據《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7 4A ( b )和

7 7 條的規定，這些選票不予點算。此外，選舉主任發現有 9 20 張問

題 選 票。 在候 選人 和 代 理 人面 前， 有 關的 選舉 主任 在 助理 選舉 主任

(法律 )的協助下小心檢視問題選票，以決定選票是否有效。最後， 33 5

張問題選票被選舉主任裁定為無效 (其中 9 4 張上有文字或記認而藉此

可能識別選民身分； 194 張沒有按照《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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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條的規定填劃 (即填滿選民所選擇的候選人姓名左邊的橢圓圈或選

擇不多於有關界別分組的指定席位數目 )；及 4 7 張因無明確選擇而無

效 )。餘下的 58 5 張問題選票被裁定為有效並獲點算。有關不予點算

的選票的詳情載於附錄八附錄八附錄八附錄八。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6 . 12  各界別分組／小組宣布點票結果的時間並不相同。第一個界別

分組 (即港九各區議會界別分組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投票日翌

日 )  剛過上午七時三十分宣布點票結果。最後一個界別分組 (即中醫

界界別分組 )的點票工作於同日上午十時二十五分完成。所有點票結

果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時前公布。整個點票過程 (由

開第一個投票箱至宣布所有結果為止 )需時約十一小時十五分。 22

個有競逐的界別分組及一個有競逐的小組的選舉結果已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十四日刊登憲報，現轉載於附錄九附錄九附錄九附錄九，以便參閱。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  選管會巡視選管會巡視選管會巡視選管會巡視  

 

6 . 13  一如以往的選舉，選管會主席和兩名成員均親自到一些投票站

巡視，以觀察現場情況。每名成員整日各自有其行程，共巡視了 20

個投票站。他們先後於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和下午三時四十五分在禮頓

山社區會堂和香港公園體育館的投票站滙合，向傳媒簡報選舉的最新

進展，並鼓勵選民投票。當晚，他們在中央點票站再次會合，並與政

制事務局局長共同倒出首個投票箱中的選票，然後向傳媒總結投票過

程。點票結束後，選管會再次會見傳媒，就選舉作整體的總結。  

 


